
关于确认 2024年度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通知 

 

全体教职工： 

依据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

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的

有关规定，纳税人在每年度 12 月 31 日前，需对下一年度的个人所

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进行确认。未及时确认的，次年 1 月起专项

附加扣除项将暂停扣除，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。 

为确保广大教职工 2024 年 1 月起能够正常享受个税专项附加

扣除待遇，请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自行在个人所得税 APP 上

进行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。 

操作指南：进入个人所得税 APP 首页，上方有动态提示“2024

年度专项附扣除开始确认啦”的信息，如下图： 



 



点击左上角“去确认”按钮，进入如下页面： 

 



点击“去查询”按钮，可以查看您以往年度填报的专项附加扣

除信息，还可以通过“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简介”来了解相关政策。 

 

查询后返回至此页面点击“去确认”按钮，进入“专项附加扣

除填报”页面，如下图： 



 

如您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有变化，请在上图进入需要变化的相

应项目进行修改。 



如您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无变化，可点击上图中的“一键带入”

按钮，在弹出框继续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，进入后点击右上角“一键

确认”按钮，再在弹出框点击“确认”按钮后，系统将自动把 2023

年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带入 2024 年度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 请您依照相关政策认真核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特别是需

要与家人共同分摊的项目，应协商确认好分摊比例； 

2. 如有新增或修改任何一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提交时一定

要选择“通过扣缴义务人：长春人文学院”进行申报。 

在办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操作过程中，如有疑问，可在工

作时间到财务处，由工作人员现场指导。 

咨询电话：84537187。 

 

 

财务处 

2023 年 12 月 10 日 


